
高雄市旗津區公所徵才公告

  職　　稱  臨時人員

  名  額及

  工作期間

1、正取3名（備取 2 名，依書面審查擇優遞補）。

2、僱用期限：自報到日起至 111年 7月 31日止。

  性　　別 不拘

  工 作 地   
高雄市旗津區公所 
地址：高雄市旗津三路 2 號

  上網期間 自 111 年 05 月 28 日～111 年 05 月 30 日

  資格條件
一、疫苗接種 3 劑證明(黃卡影印本一份)。
二、高中以上畢業(含今年畢業)且滿 18 歲。

  工作內容  如勞動契約

甄選方式 書面審查。

薪   資 月薪：新台幣    30,000  元整。

報名方式

一、意者請檢附：

疫苗接種 3 劑證明(黃卡影印本一份)。
身分證影本。

二、111 年 5 月 30 日 17 點前親送本所。

   備   註
  

  聯絡方式  聯絡電話：07-5712500~207        聯絡人： 侯先生


